“走出去”企业境外承包工程风险自查工作要求

各位纳税人：

此次“走出去”企业境外税收风险自查工作是以国家税务总局和北京市反避税调查局的相关专项工作要求为基础，依托我局前期建立的《“走出去”企业清册》及日常纳税申报信息，对所辖“走出去”企业开展的又一次全面的境外税收风险管理，具体要求如下：

一、自查风险点

风险点：“走出去”企业境外承包工程境外所得纳税申报
    居民企业2018年度在境外承包工程是否按照我国所得申报和境外税收抵免的有关要求在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申报境外取得所得信息。
    （一）境外所得未进行纳税申报或境外所得申报错误
    1.风险描述

纳税人未将在境外承包工程所得境内进行申报或者虽申报境外所得但申报错误。

2.核实方法

（1）核实是否有承包境外工程业务，是否在境外设有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如分公司、代表处、办事处、联络处，以及在境外提供劳务、被劳务发生地国家（地区）认定为负有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营业机构和场所等；

（2）居民企业2018年度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向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居民身份证明，是否在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申报境外取得所得信息；
（3）如果存在上述情况，核实是否取得境外所得；

（4）取得境外各项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中，计算缴纳所得税。

（二）境内列支境外成本费用

1.风险描述

纳税人通过设立相关部门机构，为境外项目提供专项或全面的服务，提供这些服务的费用全部计入了企业境内的成本费用。由于境外亏损不能抵减境内盈利，所以境内成本虚增，从而减少了应税所得。

2.核实方法

（1）核实为境外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如果是专门为境外项目服务而设置的诸如“海外事业部”等机构，其全部开支，均应计入境外相关项目。

（2）核实有无为境内外业务发生诸如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共同性支出。这些费用是否按收入、员工工资支出、资产或其它合理比例进行分摊。分摊办法是否报税务局备案。

（三）未享受协定待遇风险

1.风险描述

企业在境外已缴纳的税款，如果在东道国存在错缴错征、没按税收协定规定的征税范围和税率征收、收取了罚金罚息、存在税收返还、已免征税款、已作费用扣除等情形，会构成不应抵扣而误抵扣的税收风险。

2.核实方法

核实有无错征错缴（如未构成境外常设机构被征税、未按协定优惠税率征税）的情况以及财税〔2009〕125号文列举不应作为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的情形。
应对方法：

自行核实境外承包工程的进展情况，对项目工程已完工且收入已取得但未申报的，及时到我局第一税务所进行补充申报，并保证信息填报准确，能够与前期报送的《“走出去”企业清册》信息相一致。需要补税的及时补缴税款。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5号）

二、自查工作要求

从事境外承包工程项目的“走出去”企业需针对本文所列风险点进行自查。如果在自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其他涉税问题，请一并向我局反馈。

自查完成后需在2019年9月20日前向主管税务所报送以下材料（纸质资料需加盖公章，外文资料需同时提交翻译件）：

（一）《“走出去”企业境外承包工程税收风险自查报告》（模板见附件），纸质版及电子版均需报送。

三、其他要求

对于自查发现问题的，请在补充、调整纳税申报或是补缴税款前先行与我局国际科联系，以协助企业规范进行相应操作，联系人：关丽丽，电话：87525115。

                              国际税务管理科

                             2019年9月9日

